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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金門大學學報編輯作業要點 

93年 5月 12日學報編輯委員會會議通過 

93年 11月 24日學報編輯委員會會議修正通過 

102年 3月 28日 101學年度第 1次學報編輯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105年 11月 9日 105學年度第 1次學報編輯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一、 本要點依本校『國立金門大學學報編輯委員會組織規則』﹝以下簡稱學

報編委會組織規則﹞訂定。 

二、 本校『國立金門大學學報』﹝以下簡稱本校學報﹞之編輯、審查、著作

權、印刷、發行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悉依本要點辦理。 

三、 本校學報以發表國內外教師及研究人員尚未在其他刊物發表之原創性學

術論文為限。 

稿件審查 

  四、 稿件依學報編委會組織規則所定領域別，委由各組召集人推薦三至五位

論文審查委員，執行秘書依此順序先送請前兩位論文審查委員審查。推

薦審查委員人選時，應以密件辦理。   

  五、 稿件送審時應檢附審查函、論文稿件、審查意見表及審查費收據等相關

資料予論文審查委員。 

  六、 稿件審查以 14天為原則，如逾審查期限，得再寄送其他審查委員審查，

並優先採用新審查委員之審查結果。 

  七、 稿件審查結果分為三個等級：1.推薦刊登；2.修改後刊登：(1)修改後不

必審查，直接刊登；(2)修改後再審；3.不予刊登。 

  八、 修改後再審之稿件，其修正期限以 14天為原則，延長期間本刊得不接受

其再投稿，若因此無法刊登當期學報者，得延至下期刊登。 

  九、 稿件接受刊登與否以兩位審查委員之審查結果綜合評定之，評定之基準

詳見「國立金門大學學報評審程序」。 

  十、 稿件是否接受刊登須經編審委員會議確認通過。 

  十一、 業務單位應依程序知會作者有關稿件審查結果，稿件接受刊登者應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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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編輯核定之日為接受日期。 

論文編輯校稿與送印 

  十二、  論文編輯完成後，業務單位將完稿稿件並同稿件校對函送由作者校對，

校對工作應於期限內完成，校對時間以 3天為限。為便於編輯校對進

度之掌握，每篇稿件以一校為原則，最多不可超過二校。作者若因故

需進行二校時，需自行負擔第二校打字編輯等相關成本。業務單位對

日程應詳細記載於稿件校對紀錄表，以利編輯作業管理。 

  十三、  送印前各論文稿件之作者必須簽具「學報刊登聲明書」及「著作權授

權書」，始給予刊登。由總編輯核定出刊稿件篇數及決定印刷體例後，

由業務單位依作業程序送請印刷。送印日期前未能編輯或校對完成者，

其稿件等順延至下期刊載。 

  十四、  經本校學報錄用刊登之稿件，作者可獲贈該期學報乙冊及抽印本十份

及文稿電子檔。 

其他注意事項 

 十五、 同一期同一作者以刊載一篇論文為原則，如作者係一人以上者，則以

第一作者為認定基準。如確有需要及時刊載者，經編委會議通過，同

一作者同一期中以加刊一篇為限。但需由作者自付加刊該篇之實際審

查費用。 

  十六、  投稿稿件一經送審，除經專案簽准者外，不得要求撤回，如需撤回則

需自付該篇已發生之審查費用。繳費手續應於一個月內完成，如因故

未結案者，本校學報三年內得不接受其投稿。 

  十七、 各年期學報工作計畫應由總編輯提出，經學報編委會會議通過後實施。 

  十八、  本作業要點經本校學報編輯委員會議通過後，報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修正時亦同。 

 


